






2024 年盐城市青少年乒乓球俱乐部联赛
竞赛规程

一、参加单位

各县（市、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二、竞赛组别与竞赛项目

（一）竞赛组别

15—17 岁组：2007 年 1 月 1 日—2009 年 12 月 31 日出

生。

14 岁组：2010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出生。

13 岁组：2011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出生。

12 岁组：2012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出生。

11 岁组：2013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出生。

10 岁组：2014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出生。

9 岁组：2015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出生。

8 岁及以下组：2016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二）竞赛项目

15-17 岁组：男、女单打，男、女双打，男、女团体。

14 岁组：男、女单打，男、女双打，男、女团体。

13 岁组：男、女单打，男、女双打，男、女团体。

12 岁组：男、女单打，男、女团体。

11 岁组：男、女单打，男、女团体。

10 岁组：男、女单打，男、女团体。

9 岁组：男、女单打。

8 岁及以下组：男、女单打。



三、参赛资格

（一）符合《盐城市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联赛赛风赛纪

管理办法》和各项目竞赛规程、竞赛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须于 2023 年度取得我市各级各类学校正式学籍，

且未发生学籍市外转移的适龄运动员（不含小学一年级和学

龄前儿童运动员），并具有代表盐城市参加江苏省运动员注

册的资格。

（三）已代表盐城市参加江苏省注册的人员，13 岁及以

上人员需正常参加“纯洁体育”APP 学习并达到周均分 25 分。

（四）运动员须服从市级运动队需要，办理江苏省运动

员代表资格注册，参加省级及以上重大比赛。凡未经批准不

参加市级运动队注册报名、训练参赛的运动员，不得参赛。

（五）经县级及以上医院检查证明健康，适合参加所报

名项目的比赛，各参赛单位须自行办理足额的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

（六）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是指学校体育俱乐部（已纳入

《江苏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中小学体育俱乐部”系统统

计管理）和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俱乐部（获得属地体育行政

部门颁发《江苏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核意见书》，培训

项目须包含乒乓球项目）。

（七）以学校体育俱乐部参赛的运动员须具备该学校体

育俱乐部所在学校的学籍；以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俱乐部参

赛的运动员须具备俱乐部所属县（市、区）学校的学籍或已

代表所属县（市、区）完成省运动员注册。

（八）符合市体育局其他有关规定。



四、参加办法

（一）各单位按竞赛规程自行组织预赛，选拔参加市级

决赛的运动员、教练员等。

（二）各县（市、区）须报 1 名总领队（总领队须为体

育局人员担任）、可选派不超过 3 支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代表

队参赛（报满 3 支须包含 1 支校外培训机构），由各县（市、

区）体育局负责统一报名，并加盖县（市、区）体育局公章。

（三）各单位可报运动员、教练员、领队、工作人员、

队医五类人员，其中领队 1 人、教练员 3-4 人，运动员每队

各组别可报男、女各 4 人。

（四）运动员不得跨组参赛。

（五）凡参赛的运动员必须持有含指纹的二代身份证、

学籍证明（须加盖学籍管理专用章），如凭省注册证代表相

关县（市、区）参赛，须出示省注册证。

（六）各参赛单位按各项目比赛补充通知要求，所有

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全部通过二代身份证在《盐城市阳

光体育管理平台》进行网上报名。

五、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乒乓球协会最新审定的《乒乓球竞

赛规则》。

（二）比赛使用中国乒乓球协会审核批准的成人标准球

台和红双喜白色三星 D40+乒乓球。

（三）运动员所用球拍拍面覆盖物应是国际乒联现行许

可的品牌和型号，覆盖物应附有清晰可见的商标型号及国际

乒联（ITTF）标识。



（四）单打、双打、团体赛比赛视报名情况决定赛制。

在特殊情况下，为使比赛顺利进行，组委会有临时更改赛制

的权利。

（五）团体赛：

1.团体每队可报 3—4 人，采用斯韦思林杯赛制，实行

五场三胜制，双方必须保证 3 人出场，进行 5 场单打比赛。

2.比赛顺序为：

①A—X ②B—Y ③C—Z ④A—Y ⑤B—X。

（六）运动员必须穿运动服参赛，号码簿和参赛证统一

印制。

（七）比赛实行无遮挡发球及“一分钟暂停”的有关规

定。

（八）各项目比赛报名以及比赛前技术会议上确认参赛

不足 3 人（队）且不足 2 个单位的小项将取消比赛。

（九）比赛运动员检录时，必须提交运动员本人含指纹

的二代身份证原件，否则不得参赛。

（十）凡不认真参加比赛者，取消其所有后继项目的比

赛资格。

（十一）领队必须全程负责队伍在赛区的管理，必须参

加赛区组委会、技术会等各项大会活动，赛时必须在赛场出

席。赛区期间队伍发生任何赛风赛纪行为，将追究领队管理

不善的责任。

六、录取名次、奖励与计分办法

（一）各组别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报名不足 8 人（队）

的项目按高限录取。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发。

七、报名和报到

报名和报到以比赛补充通知为准（另行通知）。

八、裁判员和仲裁委员名单另行通知。

九、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本规程解释权属盐城市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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